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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陕 07 破申 13 号

申请人：宋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汉中尊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陕西省汉中

市汉台区天汉大道中段 888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丹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申请人宋某某以被申请人汉中尊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，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申请将该公司执行移

送破产清算，由本院进行破产受理审查。本院向该公司送达了通

知书，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汉中尊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4
日成立，系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为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汉大

道中段 888 号，法定代表人杨丹，注册资本 100 万元。经营范

围为一般项目：土石方工程施工，金属门窗工程施工，园林绿化

工程施工，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，家用电器安装服务，轻质建

筑材料销售，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，建筑材料销售，五金产品

零售，五金产品批发，家用电器销售，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，家

具销售，建筑装饰材料销售，国内贸易代理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住宅

室内装饰装修，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，消防设施工程施工，房屋
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，建设工程施工，施工专业

作业，建筑劳务分包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营业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汉中市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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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区人民法院以该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立案 2 件，债权金

额 80592 元。2025 年 5 月 26 日，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25）陕 0703 执 357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裁定终结本次执

行程序。截止 2025 年 11 月 27 日，查询该公司名下无可供执

行财产。

本院认为，汉中尊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本院司法辖

区，根据《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管

辖的通知》规定，本院具有管辖权。该公司经强制执行程序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破产受理的法定条件，

故宋某某的申请应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

第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宋某某对汉中尊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王永吉
审    判    员      李俊霞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王建芬

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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